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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并予以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围

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控股”）于2019年11月22日傍晚以邮件方

式向公司监事会发送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

简称“函件”）。 

截至函件发出之日，围海控股共计持有公司股票49,269.72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3.06％。围海控股现提请公司监事会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以下提案： 

1、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仲成荣先生的提案； 

2、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晨旺先生的提案； 

3、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祖良先生的提案； 

4、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先梅女士的提案； 

5、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其先生的提案； 

6、关于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费新生先生的提案； 

7、关于选举冯婷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8、关于选举沈晓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9、关于选举张人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10、关于选举李罗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11、关于选举唐建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12、关于选举马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13、关于罢免黄昭雄先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4、关于罢免贾兴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5、关于罢免朱琳女士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6、关于选举王少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7、关于选举郑云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18、关于选举邵宁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二、监事会对控股股东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回复 

函件相关提案提及的要求免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和全体独

立董事职务以及第六届监事会全体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的事宜将对公司治理和

经营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基于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及公

司稳定发展的需要，经公司全体监事研究讨论后认为： 

1、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收到围海控股发来的《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围海控股向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对此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不同意控股股东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

公司董事会研究，鉴于提交的提案材料不完备（提案人未能提供相关被提名人同

意接受提名的书面承诺、未能提供充分证明被提名人具备履职能力和独立董事候

选人具备独立性的审查材料等），无法准确审核与判断。需对提名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进行进一步核查，完备提名程序，不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2、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围海控股共计持有围海股份股票 49,269.72 万股，占围海股份总股本的

43.06%，因此围海控股有权在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况下，向公司

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3、鉴于目前公司监事会已收到《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函》，因事项紧急，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提前 3日通知。公司于 11月 25 日下午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围海控股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司监事会召集并主持，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在公



司 12 楼围海学院会议室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会议通知详见同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4、为了充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公司全体股东、投资者

能够充分、准确、完整、及时、全面的了解相关信息，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督促围海控股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并尽快进一步完善相关提案内容及信息，以便在公司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及时补充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围海控股《关于提请召开围海股份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3、上海信和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请公司监事

会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